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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6月 28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179号华数产业园A座209。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21日（星期五）。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0人，代表股份997,180,0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81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677,115,9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542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320,064,0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27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4%；反对996,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52%；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106,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7%。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4%；反对996,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52%；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106,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7%。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6,172,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0%；反对 1,

007,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1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559%；反对 1,007,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4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4%；反对 1,

00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5%；弃权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52%；反对 1,002,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00%；弃权
1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9%。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6,177,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5%；反对996,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1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00%；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5,506,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1%；反对 1,

66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746,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40%；反对1,66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02%；弃权5,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5,413,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9%；反对 1,

76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5%；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654,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140%；反对1,76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02%；弃权5,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6,177,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5%；反对996,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41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00%；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该议案为需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的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6,076,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4%；反对996,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52%；反对996,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42%；弃权106,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声、武岳；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1231 证券简称：农心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6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已于2024年4月2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

布了《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24），并
于2024年6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农心作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及《农心作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公告编号：2024-035）。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6月 28日 9:15-9:25, 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36号橡树街区B楼11803室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敬敏先生主持。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现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2,380,8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3.313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2,369,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3.302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11%。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9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11%。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011%。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8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8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8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8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38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3年度薪酬并拟定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37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 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5.8716％；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54.12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3年度薪酬并拟定2024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37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8%；反对 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或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5.8716％；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54.12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为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述职报告内容详见 2024 年4月26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农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付馨仪律师、林曦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4-031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

9:25，9:30-11:30及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6月28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金融城二期A4幢21层210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代行）、总经理储开荣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2023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

9
8
1

495,795,456
495,590,456
205,000
49.1969%
49.1766%
0.0203%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和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83,742,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1552%%；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6人，代表股份211,848,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0213%。通过现场投票的H股股东和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2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03%。

注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2023年度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并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A股）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比例

0.0000%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98.0488%
99.9992%
100.0000%

4,000
4,000
0

1.9512%
0.0008%
0.0000%

0
0
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业绩公告与年度报告（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比例
100.0000%
98.0488%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比例
0.0000%
1.9512%

弃权
票数（股）

0
0

比例
0.0000%
0.0000%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495,791,456
8,303,545

99.9992%
100.0000%

4,000
0

0.0008%
0.0000%

0
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与苏豪控股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200
201,000
219,200
18,200

比例
100.0000%
98.0488%
98.2079%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1.7921%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钟山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回避表决股份合计数为519,827,
256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与苏豪控股贸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200
201,000
219,200
18,200

比例
100.0000%
98.0488%
98.2079%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1.7921%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钟山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回避表决股份合计数为519,827,
256股。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与苏豪控股金融投资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200
201,000
219,200
18,200

比例
100.0000%
98.0488%
98.2079%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1.7921%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钟山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回避表决股份合计数为519,827,
256股。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和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495,590,456
201,000

495,791,456
8,303,545

比例
100.0000%
98.0488%
99.9992%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0.0008%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200
201,000
219,200
18,200

比例
100.0000%
98.0488%
98.2079%
100.0000%

反对
票数（股）

0
4,000
4,000
0

比例
0.0000%
1.9512%
1.7921%
0.0000%

弃权
票数（股）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钟山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回避表决股份合计数为519,827,
256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白维、夏雪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56
转债代码：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闻泰科技”）控股股东闻天下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天下”）及实际控制人张学政先生于2023年7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30056号、证监立案字
03720230055号）。因未披露一致行动关系，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
1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0）。

2024年6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经中国证监会调查，闻天下、张学政、傅丽娜涉嫌主要违法事实如下：
（一）傅丽娜实际控制使用“茅惠英”账户
“茅惠英”账户由傅丽娜实际控制使用。2017年，“茅惠英”买入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4,300万股，成为闻泰科技前十大股东之一。2019年8月后将“闻泰科技”陆
续全部卖出。

（二）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是一致行动人
闻天下帮助傅丽娜向有关机构融资，用于购买“闻泰科技”；张学政与傅丽娜存在合伙、合作等经

济利益关系和其他关联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8号)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二项规定，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是一致行动人。

（三）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涉嫌信息披露违法，导致闻泰科技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2018年4月27日闻泰科技发布《2017年年度报告》，其中第六节载明：闻天下、茅惠英、张学政均
为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排名和持股占比分别为：第一占比 24.16%、第三占比 6.75%、第四占比
5.81%,“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学政与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

2019年 4月 9日闻泰科技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其中第六节载明：闻天下、茅惠英、张学政均
为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排名和持股占比分别为：第一占比 24.16%、第三占比 6.75%、第四占比
5.81%,“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闻天下的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020年 4月 22日闻泰科技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其中第六节载明：闻天下、张学政、茅惠英均

为闻泰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排名和持股占比分别为：第一占比 13.70%、第六占比 3.29%、第十占比
2.69%,“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闻天下的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

闻天下、张学政与傅丽娜未如实向上市公司报告一致行动关系，导致闻泰科技上述定期报告未
能如实披露前十大股东的一致行动关系，存在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认为，闻天下、张学政、傅丽娜上述行为涉嫌违反《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八条、《证券法》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情形。对闻天下的上述
违法行为，张学政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一）对闻天下、张学政、傅丽娜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00万元罚款；
（二）对闻天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学政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中国证监会拟对上述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中国证监会复核成立
的，中国证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将按照上述事
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事项涉及的拟处罚对象系公司股东，不包含上市公司，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造成重大影

响。本事项不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定的退市情形。公司目前控制权
稳定，经营管理、业务运营及财务状况均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本事项与张学政先生在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履职无关，也不影响其控制权和目前持股比例，亦
未触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张学政先生本人仍在正常
履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管理层稳定性造成重大影响。

3、本次行政处罚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4-056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刁志中先生通知，获悉其于近期将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刁志中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23,112,272

66,845,261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69%

25.1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39%

4.02%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4 年 6
月26日

2024 年 6
月27日

质押
到期日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日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日

质权人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质押
用途

解 除 股
份质押

解 除 股
份质押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刁志中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股）

29,700,000
6,800,000
5,300,000
7,200,000
12,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1.16%
2.56%
1.99%
2.71%
4.5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78%
0.41%
0.32%
0.43%
0.72%

质押
起始日

2023年7月4日
2023年10月20日
2024年1月5日
2024年1月22日
2024年2月5日

解除日期

2024年6月28日
2024年6月28日
2024年6月28日
2024年6月28日
2024年6月28日

质权人

华 泰 证
券 （ 上
海）资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刁志中先生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刁 志
中

持股数量（股）

266,090,783

持股
比例

15.98%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131,907,533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49.5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7.92%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0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24-047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

一、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
1、股票期权行权期到期尚未行权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股票期

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未在上述行权期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
权由公司注销。

公司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分别于2024
年6月14日和2024年6月8日届满，行权期内共有5名激励对象累计行权1,371,000份，尚有7名激励
对象合计1,470,000份股票期权未行权，公司应当注销前述行权期内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所获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

起，在2021年-2023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业绩指标进行考核，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系激励
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之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的行权条件为，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20%；
（2）以2020年扣非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

度营业收入为16,751.0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455.13万元，
较基期2020年分别上涨50.9%和-155.4%，均未达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2023
年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注销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三个行
权期2,618,000份股票期权，以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第二个行权期300,000
份股票期权。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本次合计注销期权 4,388,000份。上

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4年 6月 27日全部办理完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
毕。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亦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4-051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6月28日收到公司董事Andrea Nah⁃
mer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其个人工作调动原因，Andrea Nahmer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以及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

Andrea Nahmer女士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Andrea Nahmer女士辞去董事职务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

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Andrea Nahmer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Andrea Nahmer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Andrea Nahmer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向其在任职期间对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L37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接到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关于股份质押事项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京 基 集 团
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7,3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3.25%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97%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否为补
充质押

是

质押起始
日

2024 年 6
月28日

质 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之日

质权人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质 押 用
途

补 充 质
押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京基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京基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24,771,000
224,771,000

持 股 比
例

29.97%
29.97%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72,500,000
172,500,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79,800,000
179,8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9.99%
7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3.98%
23.98%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数 量

（股）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京基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为补充质押。
2、京基集团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3、京基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情

况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传智教育 公告编号：2024-041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股东天津田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乐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人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合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地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黎活明、陈琼
的一致行动人天津田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田长”）、天津乐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乐邦”）、天津人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津人欢”）、天津合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合鼎”）、天津
地宽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地宽”）的通知，上述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
的比例变动合计超过1.00%。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天津田长）
A股（天津乐邦）
A股（天津人欢）
A股（天津合鼎）
A股（天津地宽）
A股（黎活明）
A股（陈琼）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传智教育
增加□ 减少?

天津田长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19（集中办公区）

天津乐邦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3室-8（集中办公区)

天津人欢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21(集中办公区)

天津合鼎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22（集中办公区）

天津地宽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祥园道160号122室-20（集中办公区）

2024年5月15日—2024年6月25日

减持股数（万股）
130.60
122.39
123.40
110.56
103.53

0
0

590.4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3032

有? 无□

减持比例（%）
0.32
0.30
0.31
0.27
0.26
0
0

1.47

股份性质

天津田长

天津乐邦

天津人欢

天津合鼎

天津地宽

黎活明

陈琼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1,061.01
967.08
964.03
948.79
845.14
9,030.95
6,697.83
20,514.83
8,718.24
11,796.59

是? 否□
2024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天津
田长、天津乐邦、天津人欢、天津合鼎、天津地宽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12,073,425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024,475股（即公司总股本比
例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048,950股（即公司总股

本比例2.00%）。
本次减持在上述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是□ 否?

是□ 否?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2.64
2.40
2.40
2.36
2.10
22.44
16.64
50.98
21.67
29.31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930.41
844.69
840.63
838.23
741.60
9,030.95
6,697.83
19,924.35
8,127.76
11,796.59

占总股本比例(%)
2.31
2.10
2.09
2.08
1.84
22.44
16.64
49.51
20.20
29.31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